有關海難救助及共同海損索賠的擔保
案情介紹                                                     王德超/胡明

船名

:
“Superhog”
載重噸

:
11,000

建造年份
:
1991
航程

:
滿載, 自遠東各裝港駛往歐洲各港卸貨

該期租輪在駛向加油港新加坡的過程中, 於2001年2月10日1215分, 在Horsburg燈塔附近和利比裏並籍油輪“Hugo”號發生嚴重的碰撞事故, 當時正值強熱帶風暴經過, 且能見度極差.
“Superhog”輪的船首柱和前部船殼板受到損傷, 首尖艙和第1 及第2 號貨艙也出現嚴重漏水情況.  為了避免沉船危險, 船長決定在一開闊且避風的海灘上將船舶擱淺. 不幸的是, 在該輪沖灘擱淺過程中, 其中一個油櫃被擦破並造成了周邊區域的油污.
一名救助專員(Salvage Officer)從新加坡趕到船上, 並判斷該輪必須將至少1,000噸的貨物卸到駁船上能修補該輪的破損處, 然後再將壓載水排出船外, 從而使船舶在拖船的協助下得以重新起浮.  有不少救助人表示願意在簽定勞氏公開格式救助合同的基礎上協助起浮貨過程中將一名代表各方共同利益的檢驗人自始自終在場監督.
救助作並於2月12日開始, 其後進行得十分順利, 到2月18日止, 大約800噸的貨物從船上卸下.  然而, 在當天, 一名裝卸工人因為吸煙掉下了一根燃燒的火柴或煙蒂, 因此導致2號艙雙層甲板發生火災, 雖然大火後來被在場的拖船用水龍撲滅, 但是2 號貨艙內的貨物卻因此遭受了濕損.  該拖船因此提出了救助索賠, 並且要求提供保証金.  勞氏公開格式的救助合同也因為拖船所提供的上述服務而被追簽.
該船於2月21日成功起浮並被拖至新加坡, 那些巳從船上卸下的貨物同時也被運送到了新加坡.  為了能夠讓該船進幹塢時船體在碰撞及擱淺過程中遭受的損失得以修理, 另有了約4,500 噸的貨物需要從船上卸下來. 為了避免那些從“Superhog”輪上卸下的貨物產生高額的艙貯費用, 所有從“Superhog”輪上卸下的而又適於進一步運輸的貨物被轉移到另一艘船上並被運送至其原目的地, 而那些嚴重受損的貨物則全部在新加坡被出售.
至此，“Superhog”輪利益各方請求提供的擔保包括：
1． “Superhog”輪對油污責任的擔保；
2． “Superhog”輪對救助方的救助擔保；
3． “Superhog”輪對“Hugo”輪上貨物/燃料方的擔保；
4．  因碰撞兩船提供的相互擔保；

5． “Superhog”輪上貨物/燃料方的共同海損擔保；
6． “Superhog”輪上貨物/燃料方對救助方的救助擔保；
7． “Hugo”輪 對“Superhog”輪上貨物方的擔保；
8． “Superhog”輪對所載貨物方的擔保。

以上可用下列圖示概括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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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上述案列作爲基礎，來分析共同海損和救助的擔保條款以及收取方法。
救助

在英美普通法下，救助方對於被救助的財產享有佔有留置權；同時也享有海事優先權 。海事優先權不會因財產所有權的變更而消失。位於倫敦的Admiralty Solicitors Group集團業已同意有關救助擔保之格式（附件一）。
我們需要處理的大多數的海難救助均採用Lloyd’s Open Form的格式（通稱LOF）。以下所探討的是LOF 2000的重要條款。 

在LOF 2000格式中，“重要通告”部分第一條列明：

1. 救助擔保

在簽訂本擔保合約後，船主應當儘快通知貨主。如果救助方成功施救，貨主就必須按照LSSA（倫敦標準救助與仲裁條款）第四條的規定及時提供救助擔保。共同海損擔保之規定不能解除被救助方向救助方提供擔保的獨立責任。

LSSA第四條
4. 有關擔保、海事優先權及扣押權之規定

4.1救助方應當在救助服務終止後儘快通知協調會（Council），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通知各財產所有人，所需提供擔保的總金額（包括成本和利息）。

4.2 在救助服務終止之日起兩年內，由救助方作出或可能作出關於特別賠償(special compensation)的索賠，經救助方請求，船主應當提供擔保。

4.3 上述4.1和4.2所指的擔保應當以本合約Box 4所約定的貨幣提供； 在未有約定貨幣時，以美金為准。

4.4 在要求提供擔保之前或當時，在救助方所瞭解的狀況以內，該擔保的金額必須是合理的。在仲裁的任何階段，依本合約第5條所指定的仲裁員均有權按照案件具體情況決定增加或者減少該擔保金額。

4.5 除非另有約定，本擔保應當：

i) 提供給協調會(Council); 
ii) 以Council所接受的方式提供；
iii) 由救助方所接受的或由協調會所接受在英國居住的個人公司或法人所提供。對於個人公司或法人提供的擔保金額不足；不履約或無力支付約定金額，協調會均不承擔責任。

4.6 船主，包括其雇員或代理，應當盡最大努力確保，在未有提供依據第4.5條之規定所要求的擔保之前，不能解除被救助財產的留置。

4.7 在擔保提供之前，依據應得之救助報酬，救助方享有對被救助財產的海事優先權。

4.8 在擔保提供之前，被救助之財產不得在救助方書面同意以前，從救助方按照A條款所約定留置的地點搬離。如果救助方同意被救助方提供臨時擔保以便完成航次時，救助方對被救助之財產享有海事優先權依然有效， 從而強制被救助方提供依據第4.5條之規定的擔保。
4.9 除下列情形外，救助方不得扣押或者留置被救助財產：

   i) 在救助服務終止的21天以內仍未提供擔保的；或

   ii) 救助方有理由相信，被搬離的救助財產違反第4.8條；或

   iii) 任何違反第4.8條而企圖搬離被救助財產；

第一點我們要注意的是第4.1條有關提供擔保的時間。一般慣例是在救助服務終止前，救助方無權取得該擔保。與此同時，他們也享有實際佔有的物權擔保。作為“無效果無報酬”原則的例外，救助方有權享有對避免環境污染所產生費用的特別賠償請求權（即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第14條之規定）。有關此例外詳見下述有關第4.2條的分析。

關於特別賠償，救助公約第14條明文規定船主按照本合約第4.2條提供擔保的責任。本擔保必須在提出請求時提供，而不必待至救助服務終止。在提出或即將提出特別賠償的請求時，本擔保就必須提供。救助方可以在救助服務終止後兩年以內隨時提出第14條特別賠償的請求。因而在決定是否援引第14條以前，給予救助方充分的時間考慮公約第13條下所可能取得的報酬。

必須指出的是，在尋求足夠的實際佔有的物權擔保來確保其利益時，救助方也可能面臨與其他索償者相同的困難。

第4.4條規定，任何提供的擔保必須有金額上的限制，同時必須是“合理的”。 “合理”一詞的來源於名為“TRIBELS”的先例，首次出現在LOF 1990版本中。該先例涉及LOF 1980，由海事庭的Mr. Justice Sheen法官在1984年作出判決。該案被救助的財產價值超過一千六百萬英鎊。救助方要求提供三百三十萬英鎊的擔保。船主認為該金額過高，因此向法院申請禁令，禁止救助方請求的海難救助擔保超過一百萬英鎊。

法院認為，LOF合約中存在默示條款，即救助方不得無理地要求高額的擔保。救助方僅能夠在合理請求擔保的先例中之最高報酬的範圍以內提出擔保請求，這裏的最高報酬包括利息和仲裁費用。本案經查明，一百萬英鎊已經足夠保護救助方的權益，因此法院批准該申請。

如果被救財產的所有權人認為救助方提出的擔保金額請求過高，他們也可以對抗該擔保請求而提供部分之擔保；也可以申請仲裁員通過仲裁作出公斷。如果仲裁員同意該金額過高，也可以強制救助方提供超過部分的反擔保。

在情況允許的前提下，救助方需要在救助服務完成時，將對被救助財產的所有權人的擔保請求及時通知Lloyd’s Salvage Arbitration Branch（勞氏救助仲裁分支機搆）。近年來，隨著貨櫃船舶的興起，承載多票的提單貨物，救助方並不通過Lloyds，而是通過聘請海損理算師來代收救助擔保。這種做法的最大優勢在於，許多具有規模的海損理算機構在全球均有分支機構，能夠和外國的保險人及貨主直接聯繫。

第4.5條進一步強調，除另有規定外，該擔保應當是：

1) 向Lloyd’s 協調會提供；

2) 提供由協調會接受的形式；

3) 提供擔保人應為：

   (a) 救助方可接受的；
或
   (b) 在英國居住並被協調會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擔保被證明為不足額時，協調會可享有免責條款。

                                                                下 期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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